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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    函 
 

機關地址：110 台北市基隆路 2 段 51 號 13 樓之 3 

連 絡 人：陶怡婷 

連絡電話：02-23775108 ext.17 

傳真電話：02-27391930 

電子信箱：bonny@naa.org.tw 

 

受文者：各會員公會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11 日 

發文字號：全建師會（110）字第 0493 號 

速別：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 

  

主旨：函轉台灣電力(股)公司因應未來大量電動車充電設施用電需

求，擬增訂建築物配電場所面積相關條文，建請  貴會於 110

年 8 月 24 日前提供意見，俾供本會彙整，請查照 賜覆。 

說明：依台灣電力(股)公司 110年 8月 4日配字第 1108089841 號函及
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9 年 8 月 31 日北市都授建字第

1093203124號函辦理 (如附件)。 

 
 

 

 

正本：各會員公會 

副本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理 事 長 

檔  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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